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试行） 
第一条 为统一规范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经办程序，根据《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员）流动就业时跨制度、跨统筹地区转移接续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业务经办。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经办机构是指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本规程所称凭证是指参保凭证。
第四条  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并随新就业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按以下流程经办：
（一）由本人或新就业地用人单位到新就业地经办机构指定窗口办理，填写《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附表1，以下简称《申请表》），并按规定提供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新就业地经办机构受理申请后，对符合当地转移接续条件的，应在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原参保地经办机构联系，生成并发出《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附表2，以下简称《联系函》）。
（三）原参保地经办机构在收到《联系函》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以下手续：
1、核对有关信息并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样张、印制标准及填写要求》（附表3）生成凭证，凭证一式三联。
2、将凭证第二联（红色）按社保档案管理规定存档备案。
3、将凭证第一联（黑色）和第三联（蓝色）送给新就业地经办机构。
4、填写《参保人员医疗保险类型变更信息表》（附表4，以下简称《信息表》），并送给新就业地经办机构。
5、有个人账户的，办理个人账户余额划转手续，划转时需标明转移人员姓名和医疗保障编号。
6、终止参保人员在本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四）新就业地经办机构在收到凭证和个人账户余额的15个工作日内办结以下接续手续：
1、核对凭证列具的信息及转移的个人账户金额。
2、将转移的个人账户金额计入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
3、根据凭证及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提供的材料，补充完善相关信息。
4、将办结情况通知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
5、将凭证第三联（蓝色）送给参保人员。
第五条  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流动就业无接收单位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按以下流程经办：
（一）流动前由本人或原就业单位到原参保地经办机构指定窗口申请办理凭证，填写《申请表》，并按规定提供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办理，并完成以下手续：
1、核对有关信息并生成凭证，凭证一式三联。
2、妥善保管凭证第一联（黑色）。
3、将凭证第二联（红色）按社保档案管理规定存档备案。
4、将凭证第三联（蓝色）交给参保人员。
5、有个人账户的，个人账户余额按当地规定处置。
6、终止参保人员在本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二）参保人员应在终止原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后的3个月内到新就业地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参保手续，并出示凭证第三联。新就业地经办机构受理申请后，对符合当地参保规定的，应按规定尽快为申请人办理参保手续，同时与原参保地经办机构联系，生成并发出《联系函》。
（三）原参保地经办机构在收到《联系函》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以下手续：
1、将凭证第一联（黑色）送给新就业地经办机构。
2、填写《信息表》，并送给新就业地经办机构。
（四）就业地经办机构在收到凭证第一联和《信息表》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结以下接续手续：
1、核对凭证列具的信息。
2、根据凭证及《信息表》，更新参保人员相关信息。
3、将办结情况通知参保人员。
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参保凭证样张、印制标准和填写要求》（附表3），并将凭证样张公布在部网站上，各省（区、市）经办机构按照标准印制，各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按照要求填写并按照规定格式套打。
第七条  各统筹地区经办人员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址http://www.mohrss.gov.cn查询全国县级以上经办机构的邮寄地址、联系电话和传真号码和下载各地行政区划代码。
第八条  关系转移接续函、表等材料应以纸质方式通过信函邮寄。为便于及时办理手续，经办机构间尚未实现信息系统互联的，可先通过传真方式传送相关材料；已经实现信息系统互联的，可先通过信息系统交换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有关信息。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前传递信息，仍需通过信函邮寄正式函、表等材料。
    第九条  本规程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
